附件1

2022年自治区“法治讲堂”课程安排
	序号
	时间
	重点内容
	重点培训对象

	1
	5月9日
	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着力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全体培训对象

	2
	5月19日
	积极推动民法典实施，依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3
	6月9日
	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人员

	4
	6月29日
	反恐维稳专业化 法制化常态化
	全体培训对象

	5
	7月19日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6
	7月29日
	行政许可法
	行政执法人员

	7
	8月9日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全体培训对象

	8
	8月19日
	培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9
	8月29日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
	政法各部门全体干警

	10
	9月9日
	刑法
	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人员

	11
	9月19日
	强化公共卫生安全，防范重大风险，依法处置突发事件
	全体培训对象

	12
	9月29日
	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法治保障
	

	13
	10月9日
	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建设史
	

	14
	10月19日
	数字技术与信息安全
	政法各部门全体干警

	15
	11月9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发挥建设有关论述额阐释和解读
	全体培训对象

	16
	11月29日
	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
	

	17
	12月9日
	弘扬宪法精神 保证宪法全面实施
	

	18
	12月19日
	行政法
	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人员

	19
	12月29日
	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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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吉市2022年普法清单（共性清单、行业清单、重要节点清单）

	清单种类
	重要节点
	重点宣传内容
	牵头责任单位

	共

性

清

单
	贯穿全年
	习近平法治思想
	各部门（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
	

	
	
	《昌吉回族自治州养犬管理办法》
	

	
	
	《昌吉回族自治州全面参与公益活动条例》
	

	
	
	《昌吉回族自治州全域旅游促进条例》
	

	
	
	《昌吉回族自治州城乡人居环境绿化条例》
	

	
	
	《昌吉回族自治州乡村治理促进条例（试行）》
	

	
	
	《昌吉回族自治州优质农产品生产条例》
	

	
	
	防范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法规
	

	
	
	防范电信诈骗相关法律法规
	

	
	
	边境防控相关法律法规
	

	
	
	党内法规
	

	
	各部门、单位结合实际工作，广泛、深入宣传共性普法清单中的各项法律法规。

	行

业

清

单
	结合部门、行业实际开展
	招投标、价格管理、优化营商环境等与发展改革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发改部门

	
	
	中小企业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无线电管理条例等与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工信部门

	
	
	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去极端化等与民族宗教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统战部门

	
	
	政法工作条例，维护稳定、扫黑除恶、去极端化、反邪教、铁路护路、边境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
	政法部门

	
	
	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网信部门

	
	
	国有企业相关法律法规
	国资部门

	
	
	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教育领域法律法规
	教育部门

	
	
	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与科技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科技部门

	
	
	扫黑除恶、刑事犯罪、治安管理、禁毒、扫黑除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安部门

	
	
	国家安全、反间谍等相关法律法规
	国家安全部门

	
	
	基层组织自治、慈善、公益、救助等相关法律法规
	民政部门

	
	
	行政复议、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法律援助、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司法行政部门

	
	
	政府采购、资产评估、财务会计等与财政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惠民惠企惠农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政策
	财政部门

	
	
	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矿产资源法、测绘法等与自然资源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自然资源部门

	
	
	环保、污染防治等相关法律法规
	生态环境部门

	
	
	建筑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物业管理条例等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住建部门

	
	
	公路、道路运输等相关法律法规
	交通运输部门

	
	
	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与水利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水利部门

	
	
	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与农业农村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农业农村部门

	
	
	与林业草原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林草部门

	
	
	对外贸易法、外商投资法、拍卖法、反倾销条例等与商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商务部门

	
	
	文物保护、旅游等相关法律法规
	文旅部门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医药法、疫苗管理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与卫生健康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卫生部门

	
	
	出入境、归侨、护照等相关法律法规
	外事侨务部门

	
	
	退役军人保障法、英雄烈士保护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与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退役军人事务局

	
	
	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与应急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急管理部门

	
	
	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自治区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监督条例等与审计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审计部门

	
	
	与税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税务部门

	
	
	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与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与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市场监管部门

	
	
	体育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全民健身条例等与体育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广播电视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文化体育旅游部门

	
	
	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等与统计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统计部门

	
	
	疗保障待遇、药品耗材采购、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打击欺诈骗保等与医疗保障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医疗保障部门

	
	
	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与金融监督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金融办

	
	
	票据、证券、反洗钱等相关法律法规
	金融管理部门

	
	
	国家信访条例、自治区信访条例等与信访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信访部门

	
	
	保密、密码等相关法律法规
	机要保密部门

	
	
	气象、防灾等相关法律法规
	气象部门

	
	
	防震减灾等相关法律法规
	应急管理部门

	
	
	档案法等法律法规
	档案部门

	
	
	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与邮政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邮政管理部门

	
	
	网络安全法、行政处罚法、电信条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与通信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通信管理部门

	
	
	民法典、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及‘两高’的司法解释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与工会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工会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团委

	
	
	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等与妇联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妇联

	
	
	科学技术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科协

	
	
	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残联

	
	
	商会司法调解和仲裁等法律法规
	工商联

	
	行业清单中未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或组织，重点宣传本部门执行的、与履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

	重

要

节

点

清

单
	“3·8”国际妇女节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家庭教育促进法、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妇联

	
	“3·12”植树节、“3·12”植树节、“3·21”世界森林日、“3·22”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
	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草原法、防沙治沙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保护法、价格法、计量法、广告法、商标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禁止传销条例、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23”世界气象日
	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自治区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气象局

	
	“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传染病防治法、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卫健委

	
	“3.29”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
	未成年人保护法、社区矫正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市教育局、公安局、交通局、司法局、团委、各中小学校

	
	3月全国“两会”期间
	宪法、民法典、党内法规
	市党委宣传部、组织部、依法治市办，人大办，法院、检察院，司法局

	
	全国税收宣传月
	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关税法等法律法规
	市税务局

	
	自治区第十九个宪法法律宣传月
	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与维护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党内法规及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审计法、法律援助法、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自治区促进政务服务便利化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委宣传部、组织部、依法治市办，市人大法工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审计局，昌吉市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4.7”世界卫生日
	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疫苗管理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红十字会法、医疗保险条例、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法律法规
	市卫健委、医疗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十字会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国防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生物安全法、网络安全法、陆地国界法、反有组织犯罪法、自治区平安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党委政法委、依法治市办、国安办、保密局、网信办，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委

	
	“4·21”全国企业家活动日
	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贸易法、拍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工信局、国资委、金融办、工商联、税务局

	
	“4·22”世界地球日
	环境保护法、湿地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矿产资源法及实施细则、森林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

	
	“4.26”知识产权宣传周
	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专利法及实施细则、商标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商业秘密法、外观设计保护法、实用新型保护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自治区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旅局、商务工信局、科技局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
	民法典
	市委宣传部、网信办，市人大法工委，法院、检察院，教育局、司法局、融媒体中心

	
	第40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
	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事务条例、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委统战部

	
	信访条例宣传月
	信访条例、自治区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信访局

	
	“5.1”国际劳动节
	民法典（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人社局、民政局、总工会

	
	“5.4”青年节
	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社区矫正法、等法律法规
	市教育工委、教育局、司法局、团委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
	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防洪法、消防法、气象法、自治区地震预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应急管理局、水利局、气象局，地震局、消防救援大队

	
	“5·15”全国助残日
	残疾人保障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残联

	
	“5·15”国际家庭日、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
	教育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
	市教育局、民政局、妇联、各大中小学校

	
	“5·17”世界电信日
	网络安全法、密码法、电信条例和反电信网络诈骗等法律法规
	市委网信办，公安局、机要保密局

	
	“5·22”世界野生动物保护日暨地球生物多样性日
	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动物防疫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民族团结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市委统战部

	
	“6·1”儿童节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
	市教育局、妇联、各中小学校

	
	“6·5”世界环境日、“6·13”全国低碳日和全国节能宣传周
	环境保护法、湿地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反对食品浪费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发改委、商务工信局、机关事务管理局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食品安全法、反食品浪费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委

	
	“6·9”世界档案日
	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档案馆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文化产业促进法、旅游法、文物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自治区旅游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文旅局

	
	“6·25”全国土地日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6.26”国际禁毒日
	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毒法、戒毒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公安局

	
	“7.1”建党节、     党风廉政教育月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组织工作条例、政法工作条例、巡视工作条例、党徽党旗条例，监察法、监察官法等
	市党办、纪委监委、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依法治市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8·1”建军节
	兵役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8.8”全民健身日
	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文旅局、教育局

	
	“9·10”教师节
	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
	市教育局、各大中小学校

	
	“9.20”公民道德宣传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
	市委宣传部、教育局、司法局

	
	中国农民丰收节
	农业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种子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治区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9·3”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第22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30”烈士纪念日
	国家安全法、国防教育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市委宣传部、政法委、依法治市办、国安办、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局、教育局

	
	网络安全宣传周（第三周）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
	市委网信办

	
	全国质量月
	产品质量法、计量法、专利法、商标法、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自治区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保障局

	
	“10.1”国庆节
	宪法、民法典、刑法、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等法律法规
	市委宣传部、依法治市办，人大办，司法局

	
	“10·9”世界邮政日
	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邮政支局

	
	国际建筑日
	民法典、建筑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工程质量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住建局

	
	全国敬老月、中国老年节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
	市卫健委、民政局、人社局、老干部局

	
	“11.9”消防宣传日
	消防法、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市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道路交通安全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市公安局、交通局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宪法
	市委宣传部、依法治市办，市人大办、司法局、文旅局，昌吉市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应急管理局

	
	“12·8”统计法颁布39周年
	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统计局

	1.各部门各行业要结合实际，突出但不限于以上重要时间节点，要统筹谋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开展好重点时节普法宣传。
2.根据新制定（修订）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情况，及时开展集中法治宣传教育。                               3.各部门（单位）根据行业清单、重要节点清单制定本单位具体普法清单，并按清单内容开展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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